
一、可交换公司债券简介

可交换公司债券是指上市公司的股东依法发行、在一定

期限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交换成该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票的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区别

在于：淤发债主体不同。前者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后者是上市

公司本身。于所换股份的来源不同。前者是发行人持有的其他

公司的股份；后者是发行人本身未来发行的新股。盂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会使发行人的总股本扩大，摊薄每股收益；可交换

公司债券换股不会导致标的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化，也无摊

薄收益的影响。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推出具有以下意义：

1. 为上市公司股东进行市值管理和债务融资提供了一

条可选择的渠道。由于可交换公司债券中含有认股期权，因此

其发行利率一般会大大低于普通公司债券的利率或者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发行人可以节约一大笔利息支出。在证券市场实

现股票全流通的条件下，有利于股东利用这一金融工具进行

股票市值管理，也有利于减少大股东由于没有良好的筹资渠

道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 为上市公司股东提供了一种新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一

些上市公司的股东可能会因经营上出现暂时的资金周转问题

而不得不抛售股票。可交换公司债券推出后，这类股东可以通

过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所需资金，而无需抛售股票。这样

既可以避免直接对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也可避免直接抛售大

量股票造成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以及不能变现的风险。

3. 可交换公司债券事先锁定了未来的换股价格。这决定

了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者大多数是长期看好公司、对换股价

格较为认同、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的机构投资者，有利于稳定市

场预期，引导投资理念的长期化和理性化。

4.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特点是，投资者同时获得了按票面利率享受利

息和按换股价格交换股票的期权：股票价格上涨时，投资者可

以分享股价上涨的收益；股票价格下跌时，投资者则可以当作

债券长期持有至到期。风险分散和收益平滑的特点，使可交换

公司债券比较适合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会计准则有三项：《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

工具列报》。

1.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时的会计处理。按照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发行时可交换公司债券与普通公司债券的会计处

理基本相同，在“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科目下设“面

值”、“利息调整”以及“应计利息”三个明细科目。按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根据分摊

结果，贷记“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面值）”科目，按两

者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利息

调整）”科目。对于预备交换的股票作备查记录。

2. 交换为预备交换的股票前各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

理。发行人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后续计量可比照普通公司债券，

按照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借记“财务费用”科目，贷

记“应付利息”科目，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利息调整）”科目。若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则“应付利息”

科目由“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科目替

代。持有人取得可交换公司债券时，按该投资的面值，借记“持

有至到期投资———可交换公司债券（成本）”科目，按支付的价

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借记“应收利息”

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

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交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科目。收到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

息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利息”科目。可交换公

司债券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

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3. 可交换公司债券到期时的会计处理。淤偿还本金和利

息时。发行人的会计处理为：若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借记“应

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面值）”、“应付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若为分次

付息，在支付利息时，借记“应付利息”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目。持有人的会计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持有

至到期投资———可交换公司债券（成本）”科目、“持有至到期

投资———可交换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科目。于交换为预备交

换的股票时。发行人的会计处理为：借记“应付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面值）”、“应付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应计

利息）”或“应付利息”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伊伊公司”

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持有人的会计

处理为：按其公允价值，借记“长期股权投资”或“交易性金融

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按其账面价值，贷记“持有

至到期投资———可交换公司债券（成本）”、“持有至到期投

资———可交换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

贷记“投资收益”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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